
单位全称 盐池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规范简称 投资中心

加挂牌子 无 办公时间
夏季：8:30-12:00；14:30-18:30

冬季：8:30-12:00；14:00-18:00

单位级别 正科级 负责人 李永亮

单位性质 工作部门 机构设置 内设岗位 5个

办公地址 盐池县盐州南路 55 号 联系方式 0953-6019561

主

要

职

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区、市、县招商引资和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方

针政策和区域经济合作与投资促进规划、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负责协

调全县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经济协作、投资服务工作。

（二）牵头落实县政府与外省区县级政府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事

宜。建立招商引资项目库和资源库，负责招商引资及经济协作项目的收集、

整理、筛选、编印和统一对外发布招商项目信息。负责相关数据的统计、分

析和编报工作。

（三）负责县级招商签约项目的跟踪服务和督促落实。分析研究全县招

商引资情况，协助有关部门修订完善全县招商引资发展战略规划和招商引资

优惠政策、考核奖励办法。协助有关部门对地区间重大经济合作项目的考察、

论证、洽谈、签订协议和跟踪服务工作。协助处理外来企业（县外境内）投

诉工作。

（四）负责组织策划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展的大型招商引资活动方案。

负责全县招商引资活动的联络、协调、服务工作。承办国内经济合作代表团

来访的联络、协调和接待工作。参与国外及港、澳、台经济合作代表团来访

的联络、协调和接待工作。组织全县有关部门和企业参加洽谈等有关工作。

（五）负责全县与国内、区内友好城市的联络、协调交往工作。组织协

调区域性经贸交往活动。做好招商引资宣传工作。

（六）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业和特色产业发展的方针

政策、发展战略规划和各项法律法规。参与拟定全县非公有制企业、服务业



和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等工作。

（七）负责非公有制企业、服务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布局、结构调整以及

项目投资环境、融资等相关工作。

（八）负责服务业和特色产业项目的申请立项、成果申报和项目组织验

收工作。

（九）负责组织实施统计、监测、分析非公有制经济运行情况及发展趋

势，组织开展对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财务、统计人员培训工作。

（十）配合相关部门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产品质量、标准、安全生

产、环保、培训、经营活动进行指导检查和监督管理。

（十一）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指导商贸服务、现代物流、产品展销以及流

通行业管理与发展工作，提出促进商贸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推动流通行业

标准化和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

（十二）指导各种商品交易会、展览会、洽谈会等贸易促进活动。承担

盐池县优势特色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宣传推广相关工作。协调、配合实施跨地

区大型投资促进宣传推介活动。

（十三）完成县委和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